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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

 项目概述

民办教育作为上海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促进教育改革

的重要力量和教育发展的重要增长点。为推进民办教育发展，上海

市政府及上海市教委等相关部门发布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财

政局 关于印发<上海市促进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

知》（沪教委财〔2016〕7 号）、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民办

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沪府发〔2017〕94 号）政策文件，要

求“加大财政投入力度，各区设立促进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，鼓

励、扶持、促进民办学校内涵发展和特色创建，推动民办教育重大

改革和发展”，对各区就促进上海民办教育健康发展提供指导性意

见。

闵行区教育局（以下简称“区教育局”）积极响应市教委文件

精神，与闵行区财政局联合发布《闵行区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发

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（闵教字〔2020〕138 号），明确要求

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，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规模，提升区域整体教

育品质。自 2020 年起，区教育局设立闵行区规范义务教育办学秩序

专项，经费由区级财政予以保障。

2021年是闵行区规范义务教育办学秩序专项投入经费的第二年，

实施内容为根据政策文件，对辖区内符合条件的民办学校以奖励、

补贴等形式给予资金支持，保障民办学校可持续发展。2021 年项目

年初预算安排 5,000 万元，年中因财政资金紧张，预算调整至

3,751.44 万元，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实际支出 3,751.44 万元，

预算执行率为 100%。财政支出资金对应 5 个子项的补贴发放，分别

为民办学校学位补贴、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绩效奖励、民办学校

承担区域工作相关劳务支出补贴、民办学校课后服务补贴、民办学

校内涵发展与特色创建项目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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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评价结论

经评价，2021 年闵行区规范义务教育办学秩序项目最终评分结

果：项目总得分为 86.81 分，绩效评级为“良”。

一级指标 权重 得分 得分率

决策 20 16.00 80.00%

过程 20 15.60 78.00%

产出 30 28.17 93.90%

效益 30 27.04 90.13%

合计 100 86.81 86.81%

 绩效分析

决策方面：项目符合市、区两级对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，提

高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规划，立项程序规范，具有相对完整的绩效

目标。但评价发现绩效目标的合理性与明确性有待完善，预算编制

细化度不高，部分子项操作口径不清晰，预算编制依据不够充分。

过程方面：在资金管理方面，项目年度预算执行率为 100%，财

务管理制度健全；在业务管理方面，区教育局立足实施流程，制定

年度工作计划，审核及监督管理落实到位，过程中能够积累有效资

料并规范存档。但是项目预算调整率偏高，为 24.97%。另外学校在

会计核算管理方面不够严谨、规范。

产出方面：2021 年度所涉 5个补贴子项，其中 2个项目由于财

政资金压减，补贴发放完成率未达计划目标。另外在补贴发放准确

性、补贴发放及时性方面，均达到标准要求。

效益方面：通过项目实施，对保障重大考试、提供学生课后服

务、改善教育教学条件、推动师资队伍建设、建设学科专业、推动

校园安全建设情况等方面均起到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，经调研统计，

学校对本项目的综合满意度良好。但是评价发现政策规定的“开展

综合评估，建立奖惩机制”的要求，截至评价期末，评估与奖惩细

则尚未细化。另外在课后服务补贴子项中，各学校在开设时段时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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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内容方面参差不齐，补贴标准的差异性却尚未体现，影响项目

长效发展。

 主要绩效

（一）绩效目标实现度

项目总体完成情况良好，按照年度计划落实了相关工作。其中：

子项一“民办学校学位补贴”：按照义务教育阶段各民办学校

在校学生中本区户籍学生的人数比例，采用“进阶式动态调整机制”

予以补贴，2021 年共向 9 所学校发放补贴资金 3,197.35 万元。受

补对象通过补贴资金的使用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学校教育教学条

件、推动了师资队伍建设。

子项二“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绩效奖励”：结合学生、教师、

学校发展及社会认同度等因素开展绩效考核，对考核结果位列前30%，

获得综合奖、优秀奖的民办学校予以奖励，2021 年共向 15 所学校

发放奖励资金 339.20 万元，对学校起到一定程度的激励作用。

子项三“民办学校承担区域工作相关劳务支出补贴”：对承担

区域工作相关劳务支出民办学校予以补贴，2021 年共向 18 所学校

发放补贴资金 29.67 万元。受补学校共承担 7 项市级、区级重大考

试保障工作，实施过程中未发生重大过错或事故，能够有效满足区

域内考试或批卷需求。

子项四“民办学校课后服务补贴”：对为学生提供课后服务的

民办学校予以补贴，2021 年共向 19 所学校发放补贴资金 125.23 万

元。受补学校均面向校内学生开放课后服务时段，基本达到应留尽

留、愿留尽留的计划目标。课后服务期间，教师在指导学生完成书

面作业和辅导答疑的同时，开展社团活动，有效拓展学生的学习空

间。

子项五“民办学校内涵发展与特色创建项目支持”：对入围的

民办学校内涵发展与特色创建项目予以补贴，2021 年共向 6个青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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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秀教师团队发展项目发放补贴资金 60万元，经调研，受补对象对

学科专业建设的促进作用满意度为 88.64%。

（二）主要经验

1.多级优化管理制度，稳健推进项目落实

针对本项目的实施，市教委明确政策要点，强调民办学校全面

协调发展的重要性，提出设立促进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的要求，

营造良好的民办教育发展实践环境和舆论环境。区教育局积极落实，

稳健推进政策落地，制定区域实施方案和管理措施，建立领导工作

小组，全程参与项目实施，同时根据辖区内各学校特性，建立进阶

式动态调整机制，在合理范围内发挥财政资金的最大效益。过程中

基本能够注重档案整理与保管，针对课后服务等子项还形成研讨总

结，反映项目的阶段成果和未来规划。

2.立足区域教育现状，保障民办学校优质均衡发展

项目立足区域教育现状，着眼提高民办学校教育治理水平、优

质均衡发展，制定实施规划，政策面向的民办学校数达到区内全覆

盖的目标。通过给予强有力的政府支持，有效保障学校在提供课后

服务、改善教育教学条件、推动师资队伍建设、促进学科专业建设、

提高校园安全水平等方面的需要。截至 2021 年末，本项目已累计发

放补贴支持经费 9,000 万余元。经过两年来的实施，项目发展效果

已初步显现，学校认可度较高，综合评价满意度为 88.51%，调研结

果显示对学校在办学特色与质量、教研团队建设方面有相当的促进

作用。

 存在问题

1.部分子项文件规范性不足，操作口径不清晰

评价发现学位补贴子项实际按照“本区户籍学生占比区间

[0.3,0.5），按 1500 元/人”执行发放，与《闵行区义务教育阶段

民办学校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（闵教字〔2020〕138 号）



6

中规定的“本区户籍学生占比区间[0,0.5），按 1500 元/人”补贴

标准不符，虽然执行标准的更新和调整通过内部决策程序，但是在

文件规范性上仍然存在不足。另外部分子项补贴标准不明确，如劳

务支出补贴子项、优秀教师团队项目补贴子项，所涉补贴单价仅参

考往年资金确定，无正式政策文件支撑，导致操作口径不清晰。

2.项目资金使用范围界定不够明确，学校会计核算不够规范

评价发现在项目执行的管理文件中，针对学校所受补贴的使用

范围界定比较宽泛，资金使用范畴划定不够清晰，且尚未对学校就

本项目的会计核算、使用情况、结余情况建立明确标准，专项资金

的监督检查和财务监控不够深入，由此导致部分学校在会计核算管

理方面不够严谨和规范，未严格按照要求采取专账核算，造成校内

不同用途的资金相互混淆，难以区分，不利于后续审核检查。

3.评估与奖惩机制不够细化，课后服务实施标准有待优化

项目在长效管理机制方面存在不足，主要体现在：一是项目主

要执行依据文件《闵行区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发展专项资金使用

管理办法》中，明确要求“结合招收学生的结构比例状况、学费收

取情况、办学成本、办学质量、对所在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因素开

展综合评估，并根据评估结果，建立奖惩机制”，但区教育局针对

学校的排摸调研不够深入，尚未形成具体的评估细则和奖惩方案；

二是课后服务补贴子项在实施过程中，发现各学校在开设时段数量、

各时段时长、服务内容方面参差不齐，补贴标准的差异性却尚未体

现，亦或影响政策执行效力，不利于项目的长效发展。

 改进措施

1.明确操作口径，完善变更流程，提高依据文件规范性

首先，结合市级规划和要求，合理确定每个子项的操作口径，

并形成正式政策指导文件，作为项目执行依据支撑。同时做好相关

决策过程的记录工作，提高补贴标准来源的依据充分性。其次，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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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健全变更备案与审批制度，当发生操作口径变更行为时，须按制

度要求及时履行变更手续，形成管理痕迹，提高依据文件规范性。

再次，严格依据文件规定及时、足额发放补贴，完成后对学校开展

回访，确保各子项实施过程规范、结果准确。

2.明确资金使用标准，深入落实财务监督检查工作

从民办学校的专项核算、使用情况、资金结余等多个维度，建

立规范评估标准，在前期、中期、期末多阶段深入展开专项资金的

监督检查和财务监控工作。项目前期明确学校的补贴资金使用范畴、

会计核算方式，加大指导力度，准确传达操作标准；中期加强跟踪

监督，要求学校按季度统计上报资金使用明细，不定期实地抽查学

校会计核算的规范性，如发现不足及时纠偏，督促整改；期末开展

年度评估，评估结果作为下年安排经费的重要依据，对学校起到激

励与约束作用，从而提高资金使用的规范性。

3.充分开展排摸调研，逐步细化奖惩机制

结合经验，对辖区内民办学校充分开展排摸调研，形成涵盖招

收学生的结构比例状况、学费收取情况、办学成本、办学质量、对

所在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等信息的多要素汇总表，在有效数据基础

上，开展综合评估，逐步细化完善可行的奖惩机制，以落实专项管

理办法的相关规定。另外，优化课后服务实施标准，结合开设时段

数量、服务时段时长、课后形式类型等因素，分档设置补贴单价，

起到有效推动作用，提高项目长效发展水平。


